
青司字〔2020〕23 号

关于印发《中共青阳县委 青阳县人民政府

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

现将《中共青阳县委 青阳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

则》印发给你们，请按规则要求，认真落实到位。

青阳县司法局

2020 年 5 月 7 日

中共青阳县委 青阳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县委、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发挥法律

顾问在依法治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作用，根据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担任法律顾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二）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专业能力，在专业

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未受过刑事、

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未受过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四）熟悉县情、社情、民情，有较强的分析和处理实

际问题的能力。

（五）热心社会公共事务，有履行职责的必要时间和相

应精力。

第三条 法律顾问履行下列职责：

（一）为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

律意见；

（二）参与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论证；

（三）参与县政府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律事务，并根据

指派诉讼代理；

（四）为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以县委、县政府名义签署

的协议等提供法律意见；



（五）根据指派及时为县领导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

县领导信访接访工作；

（六）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四条 法律顾问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泄露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以

及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不得擅自对外透露所承担的工作内

容；

（二）不得利用在工作期间获得的非公开信息或者便利

条件，为本人以及所在单位或者他人牟取利益；

（三）不得以县委、县政府法律顾问的名义从事商业活

动等非职责行为；

（四）不得接受其他当事人委托或变相委托，办理与县

委、县政府存在冲突的法律事务；

（五）与所承办的政府法律业务有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

正确履行职责的，应当回避；

（六）不得在个人名片和公开出版物上使用“县委、县

政府法律顾问”字样；

（七）不得从事其他有损县委、县政府依法行政或者形

象的活动。

第五条 县司法局负责县委、县政府法律顾问的选任、

考核、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六条 县司法局对符合法律顾问条件的人员进行审



核，报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后，确定为县委、县政府法律顾

问，由县委、县政府聘任并颁发聘书，聘期为 3 年。

第七条 担任县委、县政府法律顾问的，由县司法局代

表县委、县政府与受聘法律顾问单位签订聘任合同。

第八条 县司法局负责对法律顾问履职情况、工作业绩

等进行监督和考核。

第九条 法律顾问在聘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司法局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予以解聘：

（一）违反第四条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因违反法律法规、党内法规或者职业道德受到刑

事处罚、行政处罚、纪律处分或者行业处分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过程中存

在重大失误的；

（四）经考核不合格的；

（五）其他不宜继续担任法律顾问的情形。

第十条 县司法局按照聘任合同的约定，根据工作量和

工作绩效每年 12 月底前支付法律顾问费。

第十一条 本规则由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20 年 3 月 24 日起施行。


